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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县财政局文件 
新财购[2022]120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新县财政局关于建立政府采购领域拖欠 

账款行为约束惩戒机制的通知 

 

县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乡镇（区），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 

根据《新县财政局关于加强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监管、实

施月考核的通知》（新财购[2022]25号）文件规定：“验收

合格后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验收公告发布至采购

人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 5 个工作日内，供应商开票日期至

支付货款日期争取在 3 个工作日内。”为优化提升政府采

购营商环境，防止和纠正拖欠市场主体账款问题，进一步降

低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成本，现就建立政府采购领域拖欠

账款行为约束惩戒机制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预算管理约束 

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对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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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实现预算管理、政府采购、国库集中支付等财政改革业

务协同，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硬性约束，为保障政府采购合同

资金及时支付提供技术条件。

 

二、加强绩效考核管理

 

 

 

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与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全面对接

后，财政部门将根据政府采购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有关规定，

明确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时效性作为绩效评价因素，评价

结束后将反馈项目主管部门和采购单位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

项目主管部门和采购单位应根据评价结果和整改意见，提出

明确的整改措施，认真组织开展整改工作。

三、纪检和营商办监督

财政部门将定期根据《政府采购项目日常监管台

账

 

 

（2022 版）》对各采购单位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进度情况

进行通报，通报结果抄送县营商办和上级主管部门。对于 2

次以上通报中均存在拖欠账款行为情况的，通报结果还抄送

县纪检监察部门，形成政府采购领域拖欠账款行为约束惩戒

多部门监督合力。

 

各采购代理机构要督促采购单位尽快按照合同约定要

求支付账款，避免出现拖欠情况。

新县财政局

2022年 8月 2日


